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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参加了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

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。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本

人于会前审阅了会议拟定的各项议案，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

事会讨论，现就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投资建设湖北随州 2×66 万千瓦火电项目的议案 

（一）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

为促进公司煤电产业结构优化，加快清洁高效环保煤电项

目升级发展，增加公司大容量高参数煤电装机比重，增强公司

煤电机组市场竞争力，公司拟投资建设湖北随州 2×66万千瓦

火电项目。 

（二）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

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三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

我们认为：湖北随州 2×66 万千瓦火电项目符合国家能源

战略规划和湖北省电力发展规划，满足区域电力负荷增长和电

力市场发展的需求，机组技术指标先进，符合国家煤电产业升

级发展要求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是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

部署，全力支持湖北疫后重振，助力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

举措。该项目获得省市地方政府及能源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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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力支持，有利于项目争取各项优惠政策支持，有利于项目快

速推进和加快建设；项目处于襄十随电网末端，可为受端电网

提供大电源支撑，有利于提升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水平，还可使

鄂西电力东送线路减轻负载，有利于提高电网运行经济水平，

其具有竞价上网区位优势和较成熟的热力市场，随州市政府已

为项目建设出台了全方位的项目优惠支持政策，有利于降低投

资，能满足公司项目投资的要求。若后期随州火电项目顺利建

成投产，可提高公司大容量高参数煤电装机比重，增强公司煤

电机组市场竞争力。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未损害公司、股东，

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（四）结论性意见 

同意《关于投资建设湖北随州 2×66 万千瓦火电项目的议

案》，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

（一）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

因公司原董事王超先生书面辞去公司董事职务，根据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股东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

荐李亮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。 

（二）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

上述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

证券监管部门关于董事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三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

我们认为：在审阅李亮先生履历后未发现有《公司法》和

中国证监会文件中规定的不宜担任董事的情形，具备相应的任

职资格，能胜任相关职责上的要求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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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通过上述变更董事事项，未发现存在损害或可能损害公

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形。 

（四）结论性意见 

同意《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》，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周彪、汤湘希、汪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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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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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周  彪                   

汤湘希                   

汪  涛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